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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
“

谁产生， 谁提供
＂

的原则， 在作出行政许可和

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报送信息中心，做到责

任到人， 具体到事， 安排到位， 并对公示信息的及时性、

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 以便后期信息维护。

责任领导：黄镇恶

责任股室：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、环境影

响评价股、 建设项目管理股、 法制法规股

（三）督查通报

定期对
“

双公示
“

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， 全面总结

“

双公示
“

工作经验， 进一 步完善
“

双公示
“

工作机制，

规范工作流程， 建立
“

双公示
“

工作长效机制。

责任领导：张华胜

责任股室：办公室

（此文主动公开）


